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3

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
物菌
（毒）种
或样本运
输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1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科技

教育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

年2月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年6月29
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六条 对可能导致甲
类传染病传播的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确
需采集、保藏、携带、运输和使用的，须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 页，共 67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4

高致病性

或疑似高
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
实验活动
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2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科技

教育
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4年11月12日国务院令第424号，
2018年4月4日修订） 第二十二条 三级、
四级实验室，需要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
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
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报省级及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实验活
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应当向原批准部门报
告。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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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5

乙类大型

医用设备
配置许可
证核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3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财务

处

《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0号） 第三
十四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配置大型医用
设备，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制定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与其功能
定位、临床服务需求相适应，具有相应的
技术条件、配套设施和具备相应资质、能
力的专家技术人员，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大型医用
设备配置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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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6

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
全产品的
许可（除
利用新材
料、新工
艺和新化
学物质生
产的）

涉及饮

用水卫
生安全
产品卫
生许可
（除利
用新材
料、新
工艺和
新化学
物质生
产的）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5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卫生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996年7月9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
号，2016年4月17日修订）第四条 国家对
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
行卫生许可制度。第十二条 生产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
后，方可生产和销售。第二十一条：除利
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外生产的
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当取得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
许可批准文件。
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附件2第3项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
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的审批。处理决定：下放省级卫生和
计划生育部门。
4.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的
通知》(国卫办监督发〔2018〕25号) 第
十三条  申请延续、变更、注销和补发卫
生许可批件的，应当由批件上注明的申请
单位向原发证部门提出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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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6

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
全产品的
许可（除
利用新材
料、新工
艺和新化
学物质生
产的）

涉及饮

用水卫
生安全
产品卫
生许可
延续

（除利
用新材
料、新
工艺和
新化学
物质生
产的）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5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卫生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996年7月9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
号，2016年4月17日修订）第四条 国家对
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
行卫生许可制度。第十二条 生产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
后，方可生产和销售。第二十一条：除利
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外生产的
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当取得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
许可批准文件。
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附件2第3项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
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的审批。处理决定：下放省级卫生和
计划生育部门。
4.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的
通知》(国卫办监督发〔2018〕25号) 第
十三条  申请延续、变更、注销和补发卫
生许可批件的，应当由批件上注明的申请
单位向原发证部门提出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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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6

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
全产品的
许可（除
利用新材
料、新工
艺和新化
学物质生
产的）

涉及饮

用水卫
生安全
产品卫
生许可
变更

（除利
用新材
料、新
工艺和
新化学
物质生
产的）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4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5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卫生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996年7月9日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
号，2016年4月17日修订）第四条 国家对
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
行卫生许可制度。第十二条 生产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
后，方可生产和销售。第二十一条：除利
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外生产的
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当取得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
许可批准文件。
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附件2第3项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
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的审批。处理决定：下放省级卫生和
计划生育部门。
4.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的
通知》(国卫办监督发〔2018〕25号) 第
十三条  申请延续、变更、注销和补发卫
生许可批件的，应当由批件上注明的申请
单位向原发证部门提出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6 页，共 67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7

血站设立

及执业审
批（脐带
血造血干
细胞库设
置除外）

血站设

立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

月29日主席令第九十三号） 第八条 设立
血站向公民采集血液，必须经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2.《血站管理办法》（2005年11月17日卫
生部令第44号发布 根据2009年3月27日《
卫生部关于对<血站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进行修订的通知》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
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
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
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
门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十三条
血站开展采供血活动，应当向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执业登记，取得《血站执业许可
证》。 第十六条 《血站执业许可证》有
效期满前三个月，血站应当办理再次执业
登记，并提交《血站再次执业登记申请书
》及《血站执业许可证》。省级人民政府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血站业务开展
和监督检查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
予以继续执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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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7

血站设立

及执业审
批（脐带
血造血干
细胞库设
置除外）

血站执

业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

月29日主席令第九十三号） 第八条 设立
血站向公民采集血液，必须经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2.《血站管理办法》（2005年11月17日卫
生部令第44号发布 根据2009年3月27日《
卫生部关于对<血站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进行修订的通知》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
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
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
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
门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十三条
血站开展采供血活动，应当向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执业登记，取得《血站执业许可
证》。 第十六条 《血站执业许可证》有
效期满前三个月，血站应当办理再次执业
登记，并提交《血站再次执业登记申请书
》及《血站执业许可证》。省级人民政府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血站业务开展
和监督检查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
予以继续执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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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7

血站设立

及执业审
批（脐带
血造血干
细胞库设
置除外）

血站再

次执业
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5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

月29日主席令第九十三号） 第八条 设立
血站向公民采集血液，必须经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2.《血站管理办法》（2005年11月17日卫
生部令第44号发布 根据2009年3月27日《
卫生部关于对<血站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进行修订的通知》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
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
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
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
门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十三条
血站开展采供血活动，应当向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执业登记，取得《血站执业许可
证》。 第十六条 《血站执业许可证》有
效期满前三个月，血站应当办理再次执业
登记，并提交《血站再次执业登记申请书
》及《血站执业许可证》。省级人民政府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血站业务开展
和监督检查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
予以继续执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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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8

单采血浆

站设置审
批及许可
证核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6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血液制品管理条例》（1996年12月20

日国务院令第208号） 第七条 申请设置
单采血浆站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初审，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设
立的派出机关的卫生行政机构审查同意，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核发《单采血浆许可证》，并报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2.《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2008年1月4
日卫生部令第58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7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订<单采血浆
站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6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
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
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 第六条 血液
制品生产单位设置单采血浆站应当符合当
地单采血浆站设置规划，并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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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0
9

设置戒毒

医疗机构
或者医疗
机构从事
戒毒治疗
业务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7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疾病
预防
控制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07年12月

29日主席令第七十九号） 第三十六条 设
置戒毒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
疗业务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条件，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同
级公安机关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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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0

医疗机构

开展人类
辅助生殖
技术许可

人类辅

助生殖
技术许
可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8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8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

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
10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四条 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
不育症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审查批准，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通报。 第二十五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的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每三年由
原批准机关校验一次。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3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3.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
附件2第18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许可，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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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0

医疗机构

开展人类
辅助生殖
技术许可

人类辅

助生殖
技术许
可校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8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8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

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
10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四条 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
不育症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审查批准，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通报。 第二十五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的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每三年由
原批准机关校验一次。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3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3.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
附件2第18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许可，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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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1

医疗机构

设置人类
精子库审
批

医疗机

构设置
人类精
子库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9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
附件2第17项 医疗机构设置人类精子库审
批，下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
2.《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令第15号，2001年2月20日卫
生部发布 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
条：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每2年校验1次，
校验合格的，可以继续开展人类精子库工
作；校验不合格的，收回人类精子库批准
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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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1

医疗机构

设置人类
精子库审
批

人类精

子库批
准证书
校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09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

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
10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四条 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
不育症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审查批准，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通报。 第二十五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的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明文件每三年由
原批准机关校验一次。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 附件第203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许可，实施机关：卫生部、省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3.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
附件2第18项 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许可，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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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2

医师资格

准入(含
台湾地区
医师获得
大陆医师
资格认定
、香港和
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
师获得内
地医师资
格认定)

香港和

澳门特
别行政
区医师
获得内
地医师
资格认

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0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0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

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2009年4月15
日卫医政发〔2009〕33号） 第五条 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的受理、审核
和认定工作。
2.《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
管理办法》（2009年4月15日卫医政发〔
2009〕32号）第五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台湾地区医师申请大陆医师资格认定
的受理、审核和认定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6 页，共 67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2

医师资格

准入(含
台湾地区
医师获得
大陆医师
资格认定
、香港和
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
师获得内
地医师资
格认定)

台湾地

区医师
获得大
陆医师
资格认

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0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0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

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2009年4月15
日卫医政发〔2009〕33号） 第五条 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的受理、审核
和认定工作。
2.《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
管理办法》（2009年4月15日卫医政发〔
2009〕32号）第五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台湾地区医师申请大陆医师资格认定
的受理、审核和认定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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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3

人体器官

移植医师
执业资格
认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1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
附件1第25项 人体器官移植医师执业资格
认定，下放至省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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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4

护士执业

注册

护士首

次执业
注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护士条例》（2008年1月31日国务院令

第517号） 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
的，应当向拟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
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具备本条例规
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
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注
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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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4

护士执业

注册

护士延

续执业
注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护士条例》（2008年1月31日国务院令

第517号） 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
的，应当向拟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
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具备本条例规
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
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注
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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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4

护士执业

注册

护士变

更执业
注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2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护士条例》（2008年1月31日国务院令

第517号） 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
的，应当向拟执业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
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具备本条例规
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
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注
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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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5

生产用于

传染病防
治的消毒
产品的单
位审批

生产用

于传染
病防治
的消毒
产品的
单位卫
生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89年2月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
年6月29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九条 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和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2.《消毒管理办法》（2002年3月28日卫
生部令第27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19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
章的决定和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
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
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生产企业应当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延续。
第二十五条 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
生产类别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
请，经审查同意，换发新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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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5

生产用于

传染病防
治的消毒
产品的单
位审批

生产用

于传染
病防治
的消毒
产品的
单位卫
生许可
延续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89年2月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
年6月29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九条 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和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2.《消毒管理办法》（2002年3月28日卫
生部令第27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19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
章的决定和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
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
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生产企业应当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延续。
第二十五条 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
生产类别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
请，经审查同意，换发新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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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5

生产用于

传染病防
治的消毒
产品的单
位审批

生产用

于传染
病防治
的消毒
产品的
单位卫
生许可
变更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3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89年2月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
年6月29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九条 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和生产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2.《消毒管理办法》（2002年3月28日卫
生部令第27号公布  根据2016年1月19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
章的决定和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
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
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生产企业应当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延续。
第二十五条 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
生产类别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
请，经审查同意，换发新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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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6

个人剂量

监测、放
射防护器
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
检测、医
疗机构放
射性危害
评价等技
术服务机
构认定

个人剂

量监测
、放射
防护器
材和含
放射性
产品检
测、医
疗机构
放射性
危害评
价等技
术服务
机构认

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
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 附件1第74项 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检测机构、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
评价（甲级）机构认定，下放至省级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3.《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卫监督发〔2012〕25号）第三条 从事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卫生
部或者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放射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第二十一
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名称、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机构地址（路名、路
牌）发生改变的，可以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变更申请。 第二十二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4年，在有效期
届满30日前的3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延续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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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6

个人剂量

监测、放
射防护器
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
检测、医
疗机构放
射性危害
评价等技
术服务机
构认定

个人剂

量监测
、放射
防护器
材和含
放射性
产品检
测、医
疗机构
放射性
危害评
价等技
术服务
机构认
定（延
续）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
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 附件1第74项 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检测机构、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
评价（甲级）机构认定，下放至省级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3.《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卫监督发〔2012〕25号）第三条 从事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卫生
部或者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放射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第二十一
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名称、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机构地址（路名、路
牌）发生改变的，可以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变更申请。 第二十二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4年，在有效期
届满30日前的3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延续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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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6

个人剂量

监测、放
射防护器
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
检测、医
疗机构放
射性危害
评价等技
术服务机
构认定

个人剂

量监测
、放射
防护器
材和含
放射性
产品检
测、医
疗机构
放射性
危害评
价等技
术服务
机构认
定（变
更）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4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
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 附件1第74项 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检测机构、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
评价（甲级）机构认定，下放至省级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3.《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卫监督发〔2012〕25号）第三条 从事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卫生
部或者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放射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第二十一
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名称、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机构地址（路名、路
牌）发生改变的，可以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变更申请。 第二十二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4年，在有效期
届满30日前的3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延续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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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7

职业病诊

断资格证
书核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5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13年

2月19日卫生部令第91号） 第十六条 从
事职业病诊断的医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并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病诊
断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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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8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

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9号公

布，根据2004年12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一条 设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批准，发给《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

可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医疗、保健机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

目，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 第二

十四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产前诊断

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同意后，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

查批准，并报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由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向

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 第二十五条 从

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明文

件每三年由原批准机关校验一次。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2001年11月1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5

号）第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许可审批和校验。第八

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

个月向发证部门申请办理校验手续。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附件2

（一）第50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

可下放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计生行政

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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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8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变

更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

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9号公

布，根据2004年12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一条 设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批准，发给《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

可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在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项目，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2001年11月1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5

号） 第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许可审批和校验。 第

八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

前3个月向发证部门申请办理校验手续。 第十

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变更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

务项目、床位数的，必须在变更前向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附件2

（一）第50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

可下放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计生行政

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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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8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校

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6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

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9号公

布，根据2004年12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一条 设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批准，发给《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

可证》。第二十二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在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项目，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 第

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产前诊

断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同意后，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审查批准，并报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由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

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 第二十五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明

文件每三年由原批准机关校验一次。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2001年11月1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5

号） 第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许可审批和校验。第八

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

个月向发证部门申请办理校验手续。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附件2

（一）第50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

可下放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计生行政

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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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9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人员合格
证

办理计

划生育
技术服
务人员
合格证
核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6号） 第三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
员的《合格证》的审批、校验及其管理分
别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五条 条例实施前
已取得计划生育手术施术资格并继续在从
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内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活动的，应换发《合格证》。
第三十七条 《合格证》的有效期为3年。
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持证人应持《合格
证》、单位审查意见、近3年内无重大医
疗事故、无违背计划生育技术规范和职业
道德行为的证明文件，到原发证机关进行
校验。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
号） 第208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执
业证书核发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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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9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人员合格
证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人
员合格
证换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6号） 第三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
员的《合格证》的审批、校验及其管理分
别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五条 条例实施前
已取得计划生育手术施术资格并继续在从
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内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活动的，应换发《合格证》。
第三十七条 《合格证》的有效期为3年。
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持证人应持《合格
证》、单位审查意见、近3年内无重大医
疗事故、无违背计划生育技术规范和职业
道德行为的证明文件，到原发证机关进行
校验。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
号） 第208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执
业证书核发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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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1
9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人员合格
证

计划生

育技术
服务人
员合格
证校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7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6号） 第三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
员的《合格证》的审批、校验及其管理分
别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五条 条例实施前
已取得计划生育手术施术资格并继续在从
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内从事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活动的，应换发《合格证》。
第三十七条 《合格证》的有效期为3年。
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持证人应持《合格
证》、单位审查意见、近3年内无重大医
疗事故、无违背计划生育技术规范和职业
道德行为的证明文件，到原发证机关进行
校验。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
号） 第208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执
业证书核发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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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0

对中医

（专长）
医师的资
格认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8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中医

药一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 第十五条 以
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
确有专长的人员，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
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
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
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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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1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乙级
（除煤矿
外）

职业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乙级
资质新
设许可
(新申请
或过期
后重新
申请）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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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1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乙级
（除煤矿
外）

职业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乙级
资质增
加业务
范围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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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1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乙级
（除煤矿
外）

职业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乙级
资质变
更（变
更法人
、单位
名称或
地址）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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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1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乙级
（除煤矿
外）

职业卫

生技术
服务机
构乙级
资质延

续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19
004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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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2

医疗广告

审查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0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 根据2018年10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
》修正） 第四十六条 发布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
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以
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
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2.《医疗广告管理办法》（2006年11月10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令第26
号） 第三条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
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查。未取得《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 第九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对医疗广
告成品样件内容进行审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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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3

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1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1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

年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
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
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依照本法规定开展
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以
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必须
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
术标准，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许可。
2.《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
格管理办法》(1995年8月7日卫妇发1995
第7号令公布，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
办法〉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
订) 第二条 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
娠手术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卫生行政部门审
查批准，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
可证》。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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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3

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机
构执业
许可校

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1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1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

年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
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
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依照本法规定开展
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以
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必须
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
术标准，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许可。
2.《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
格管理办法》(1995年8月7日卫妇发1995
第7号令公布，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
办法〉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
订) 第二条 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
娠手术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卫生行政部门审
查批准，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
可证》。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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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4

母婴保健

服务人员
资格认定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人
员许可
（资格
认定）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2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2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

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
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
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
三条 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产前
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
相应的合格证书。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
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
人员以及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必须经过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
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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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4

母婴保健

服务人员
资格认定

母婴保

健技术
服务人
员许可
（资格
认定）
校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2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2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妇幼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

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
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
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
三条 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产前
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
相应的合格证书。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
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
人员以及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必须经过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
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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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5

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含港澳
台）

医疗机

构设置
（内

资）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3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3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

日国务院令第149号，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令第666号修改）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
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
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附件1第1项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设置
独资医院审批，下放至省级卫生和计划生
育部门实施。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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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5

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含港澳
台）

医疗机

构设置
（港资
、澳资
独资医
疗机构
、台资
独资医
院）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3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3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

日国务院令第149号，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令第666号修改）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
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
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附件1第1项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设置
独资医院审批，下放至省级卫生和计划生
育部门实施。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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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6

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

医疗机

构首次
、再次
执业登

记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

国务院令第149号）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办理。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
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办理。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
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
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
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
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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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6

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

医疗机

构变更
执业登

记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

国务院令第149号）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办理。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
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办理。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
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
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
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
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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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6

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

医疗机

构执业
登记校

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4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中医
药一
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

国务院令第149号）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办理。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
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办理。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
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
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
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
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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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执

业注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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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变

更执业
注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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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多

机构执
业备案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52 页，共 67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执

业证书
遗失补

办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4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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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资

格证书
遗失补

办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5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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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资

格考试
合格考
生信息
修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6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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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资

格证书
信息补

录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7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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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军队医

师换领
地方医
师资格
证书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8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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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医师资

格证书
纠错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9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
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
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
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2.《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2
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
号公布，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
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向批准该机
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
。 第十七条 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
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申请增加注册。
3.《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
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
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 二、军队转业、复员
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应于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安置90日内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换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
师资格证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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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外国医

师来华
短期行
医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10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

（1992年10月7日卫生部令第24号，2016
年1月19号予以修改） 第八条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行医的注册机关为设区的市级以
上卫生行政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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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
区医师
在内地
短期行
医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1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

期行医管理规定》(2008年12月29日卫生
部令第62号) 第五条 港澳医师在内地短
期行医的执业注册机关为医疗机构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
2.《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
定》（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令第63号 第
五条 台湾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的执业注
册机关为医疗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
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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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7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台湾地

区医师
在大陆
短期行
医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5
012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

期行医管理规定》(2008年12月29日卫生
部令第62号) 第五条 港澳医师在内地短
期行医的执业注册机关为医疗机构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
2.《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
定》（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令第63号 第
五条 台湾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的执业注
册机关为医疗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
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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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8

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许

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1

省卫

生健
康委

医政

医管
处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
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第十三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持证单位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
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完成审查，符合条
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
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
修改） 第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
适应的条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 第十
七条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医疗机构变更放
射诊疗项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
机关提出许可变更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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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8

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许
可变更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2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
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第十三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持证单位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
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完成审查，符合条
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
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
修改） 第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
适应的条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 第十
七条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医疗机构变更放
射诊疗项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
机关提出许可变更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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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8

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许
可校验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3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
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第十三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持证单位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
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完成审查，符合条
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
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
修改） 第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
适应的条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 第十
七条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医疗机构变更放
射诊疗项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
机关提出许可变更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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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8

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放射源

诊疗技
术和医
用辐射
机构许
可延续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Y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6
004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
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
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第十三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持证单位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
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完成审查，符合条
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
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
修改） 第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
适应的条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 第十
七条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医疗机构变更放
射诊疗项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
机关提出许可变更申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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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2
9

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
预评价报
告审核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7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
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
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书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十八条 医疗
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
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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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6
3
0

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12
3028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职业

健康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
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
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书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十八条 医疗
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
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就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
政许可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造成损失或引发群体
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
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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